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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嘉義大學特殊教育學系（所）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 

第 7 次系所務會議紀錄 

時間:110 年 6 月 17 日（星期四）中午 12:10 

地點:視訊會議 

出席人員:如簽到表所列 

主席: 林 O 霞 主任  

紀錄︰莊 O 貽組員 

壹、 主席報告：略。 

貳、 前次決議執行情況報告 

一、 本系所訂「國立嘉義大學特殊教育學系系所主管第一階段產生方式」

已於 110 年 5 月 20 日簽奉院長核准。 

二、 本系系所主管第一階段初選投票於 110年 5月 27日(四)以無記名方式

辦理完畢，候選人分別為唐 O 昌、江 O 樺、吳 O 萍，開票結果三位

候選人同意票皆達本系全體教師人數三分之一(含)以上，三位候選人

皆進入第二階段複選。 

參、工作報告 

一、 110 學年度個人申請分發結果已於 110 年 5 月 25 日公告，本次個人申

請本系預計錄取 18 名，分發結果共計 12 名學生獲分發至本系就讀。 

二、 110 學年度大五實習指導老師感謝唐 O 昌老師（嘉、南）、吳 O 萍老

師（南、屏）、江 O 樺老師（雲、中、彰）、陳 O 祥老師（北、桃），

協助擔任指導老師。 

三、 因應疫情影響，本年度教師資格考試延期至 110 年 7 月 17 日(六)辦

理，請老師多予學生勉勵。 

四、 依研發處 110 年 4 月 26 日通知，本校系所認可執行小組第 5 次會議

決議（附件 1）：自 110 年起須每年提出自我改善計畫及執行情形，

提送學院相關會議討論後，續提本校系所認可執行小組每年 10 月份

會議討論，以了解各單位改善的困難點及需要學校配合的作法，俾利

提供改善建議，研發處每年 8 月份會再通知各單位。 

五、 110 年 5 月 4 日舉行 109 學年度校課程規劃委員會議，經教務處檢視

結果，大學部畢業學分數高於 128 學分者為教育系 149 學分、特教系

140 學分，並依教務處綜合行政組 110 年 6 月 15 日簽奉校長核准（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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件 2），請本系提出調降學分數方案，並提送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校

課程規劃委員會審議，整理其他學校特教系畢業學分數如附件 3。 

六、 依教務處 110 年 5月 3 日通知，依據本校實習課程績效自我評鑑要點，

本系於 107 及 108 學年度有開設實習課程「特殊教育教學實習」，故

須辦理實習課程自我評鑑，教務處所訂評鑑計畫書如附件 4，受評單

位須於 110 年 7 月 31 日前將自評報告書送外審委員進行書面審查。 

肆、提案討論 

提案一：有關本系辦理 2021 年特殊教育國際學術研討會延期相關事宜，提請

討論。 

說明：本次研討會因疫情影響延期辦理，辦理時間及辦理方式，提請討論。 

決議：改為線上會議，並於 110 年 7 月底前辦理完畢。 

 

提案二、本系碩士學位課程先修實施要點修正案，提請審議。 

說明： 

1. 依「國立嘉義大學師範學院特殊教育學系碩士學位課程先修實施要

點」第二條：「本系大學部學生，修業滿六學期，前五個學期中至少

三學期學業成績排名該班前百分之五十及曾申請或獲科技部大專生

專題研究計畫者，得向本系提出申請。」 

2. 為使本系大學部優秀學生續留本所就讀碩士班，並鼓勵更多學生踴躍

提出申請，期達到連續學習之效果及縮短修業年限，擬將申請條件放

寬，提請討論。 

決議：  

1. 旨揭要點第二條修正如下：「……前五個學期中至少兩學期學業成績

排名該班前百分之五十，或曾申請或獲科技部大專生專題研究計畫

者，……。」 

2. 同意通過本修正案，並送教務會議審議。 

 

提案三、本系 111 學年度碩士班推薦甄選、碩士班考試簡章分則，提請討論。 

說明： 

1. 依據教務處招生組 110 年 6 月 3 日通知辦理。 

2. 碩士班推薦甄選與碩士班招生考試之招生方式應有所區別，避免淪為

二次招生之疑慮。 

3. 110 學年度碩士班甄選及考試簡章內容如附件 6，內容是否修正，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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請討論。 

4. 通過後送教務處招生組辦理。

決議：照案通過。 

提案四：110 學年度系所教師評審委員會委員遴選（選票 1），提請討論。 

說明： 

1. 本系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要點第二點，本系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委員

六人及候補委員一人，送請院長轉請校長核聘。系主任為當然委員兼

召集人，其餘委員由系務會議之本系專任教授或副教授中推選產生，

但具教授資格之委員應佔全體委員三分之二以上，且副教授不得執行

對教授資格之評審。任期為一年，連選得連任。

2. 本系109 學年度除系主任林O霞副教授為當然委員外，另推選本系陳

O 見教授、唐 O 昌教授、陳 O 聰教授、江 O 樺副教授。外系委員遴

選出體育與健康休閒學系黃 O 進教授、外系候補委員為教育系黃 O

文教授。 

決議： 

1. 本系系教評委員除系主任為當然委員，經會議推選為陳 O 見教授、唐

O 昌教授、陳 O 聰教授、江 O 樺副教授，備取為吳 O 萍副教授；但

具教授資格之委員應為 4 位，本系教授為 3 位，需推選外系具教授資

格委員。

2. 外系委員推薦名單經會議討論，並製作外系委員名單選票。

3. 本系外系委員投票結果為體育系黃 O 進教授擔任，備取為教育系黃 O

文教授。

提案五：110 學年度系所課程規劃委員會委員遴選（選票 2），提請討論。 

說明： 

1. 當然委員含本系主任及系上所有專任教師；兩位校外專家；系學會會

長、研究生、畢業校友（資優組及身心障礙組）及一般學校具特教專

長之行政人員各一人，系主任為主席。

2. 本系 109 學年度課程規劃委員會委員除主任及系上專任教師擔任外，

校外專家為台中教育大學特殊教育學系王 O 宜教授、國立臺南大學

特教系李 O 娟教授、系學會會長陳 O 宜同學、研究生黃 O 穎同學、

校友代表嘉北國小賴 O 歆老師、彰化縣員林國小曹 O 隆老師以及具

特教專長之嘉義縣興中國小簡 O 慧主任。 

決議： 本案經投票結果，本系 110 學年度課程規劃委員會委員除主任及系 

上專任教師擔任外，校外專家為台中教育大學特殊教育學系王 O 宜 

教授、國立臺南大學特教系李 O 娟教授、系學會會長林 O 憬同學、 

研究生陳 O 嘉同學、校友代表嘉北國小賴 O 歆老師及彰化縣員林國 

小曹 O 隆老師以及具特教專長之嘉義縣興中國小簡 O 慧主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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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案六：110 學年度院課程委員會代表遴選（選票 3），提請討論。 

說明： 

1. 委員會以院長及各學生、師培中心主管為當然委員，院長兼召集人，

本系另推派專任教師 1 人擔任委員。 

2. 本系 109 學年度院課程委員會代表為唐 O 昌教授。

決議：本系 110 學年度院課程委員會代表為林 O 霞副教授。 

提案七：110 學年度院圖書建購委員會代表遴選（選票 4），提請討論。 

說明： 

1. 本系應推選一位專任教師為代表。

2. 本系 109 學年度院圖書建購委員會代表為陳 O 仁助理教授。

決議：本系 110 學年度院圖書建購委員會代表為陳 O 祥助理教授。 

提案八：110 學年度院務會議代表遴選（選票 5），提請討論。 

說明： 

1. 依據學院院務會議設置要點，院長、各系、所主管及教育學程中心主

任為當然代表，其選任代表由各系（所）推選專任教師以上代表 1 名。 

2. 本系109 學年度院務會議代表為唐O 昌教授。

決議：本系 110 學年度院務會議代表為陳 O 見教授，備取一為陳 O 聰教授、

備取二為江 O 樺副教授。 

提案九：110 學年度院教評會委員遴選（選票 6），提請討論。 

說明： 

1. 院長為當然委員兼召集人，本系應推選專任教授委員 1 人、候補委員

1 人，委員任期為一年，連選得連任一次。 

2. 本系 109 學年度院教評會委員為陳 O 見教授、備取為唐 O 昌教授。

3. 必須推選正取及備取人選。

決議：本系 110 學年度院教評會委員為陳 O 見教授、備取為唐 O 昌教授。 

提案十：110 學年度師範學院國際及兩岸交流小組委員會代表遴選（選票 7），

提請討論。 

說明： 

1. 委員會由院長擔任召集人，由各學系主任、研究所召集人、及各系所

推薦一人組成。其選任代表由各系（所）推選專任教師以上代表 1 名。 

2. 本系 109 學年度師範學院國際及兩岸交流小組委員為簡 O 良副教授。 

決議：本系 110 學年度師範學院國際及兩岸交流小組委員為江 O 樺副教授、

備取為張 O 華助理教授。 

提案十一：110 學年度校務會議代表遴選（選票 8），提請討論。 

說明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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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學院校務會議代表計 10 位，推舉之代表具教授、副教授資格者不得

少於三分之二，本系推舉代表 1 名。

2. 本系 109 學年度校務會議代表為唐 O 昌教授、備取為陳 O 聰教授。

3. 必須推選正取及備取人選。

決議：本系 110 學年度校務會議代表為唐 O 昌教授、備取為江 O 樺副教授。 

伍、臨時動議： 

本系於 107 及 108 學年度有開設實習課程「特殊教育教學實習」、「資優教

育教學實習」，故須於 110 年度辦理實習課程自我評鑑，經會議決議推薦外

審委員名單如下，並送請院長圈選 2 至 3 位。 

姓名 機構名稱 職稱 重要經歷 

廖 O 惠 

(身障組) 
國立台中教育大學 教授 

中州技術學院幼兒保育系副教授 

中州技術學院國際交流中心主任 

國立彰化師範大學特殊教育系兼任副教授 

何 O 慧 

(身障組) 
國立臺南大學 副教授 美國德州大學奧斯汀分校博士 

黃 O 洋 

(資優組) 
國立清華大學 副教授 美國德州農工大學博士 

鍾 O 娟 

(身障組) 
國立東華大學 

助理教

授 

美國內布拉斯加大學林肯校區 

特殊教育哲學博士 

黃 O 枝 

(身障組) 
國立屏東大學 教授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特殊教育博士 

蔡 O 瀛 

(身障組) 
台北市立大學 教授 

臺北市立教育大學特殊教育學系、特殊教

育中心暨語言治療碩士學位學程主任 

陸、散會：下午 2 時 0 分。 


